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文件
	沪教委财〔2014〕85号


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新侨职业技术学院
中英合作、沪台合作办学项目学费收费标准的通知
上海新侨职业技术学院：

你校《关于与英国、台湾地区合作办学收费标准的请示》（沪新侨院﹝2014﹞19号）收悉。根据上海市物价局《关于上海新侨职业技术学院中英合作、沪台合作办学项目学费收费标准的批复》（沪价费﹝2014﹞26号）精神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校与英国博尔顿大学合作举办机电一体化专业、与台湾观光学院合作举办旅游管理（餐饮方向）专业学费收费标准分别为每生每学年最高不超过20000元。

你校若向社会承诺的收费标准高于批准的收费标准，应按批准的收费标准执行；若向社会承诺的收费标准低于批准的收费标准，应按承诺的收费标准执行。

二、上述学费收费标准自2014年秋季学期起执行。你校应实行“新生新办法、老生老办法”的收费政策，并通过公示栏、公示牌、公示墙等形式，向社会公示收费项目和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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